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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水泥基灌浆材料在风电设施基础中的应用，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保障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和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风电基础用水泥基灌浆材料在风电设施基础中的应用。
1.0.3  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 grouting material for wind power foundation

以水泥为基本材料，配以细骨料、外加剂、掺合料及其他材料混合而成的用于风电基础灌浆的干混材料。

注1：以下简称“风电灌浆材料”。

注2：加水拌合后具有大流动度、早强、高强、微膨胀等性能。
2.0.2  海上风电灌浆材料 grouting material for offshore wind power
适用于海上风电基础使用，可进行水下灌浆施工的风电灌浆材料。
2.0.3  陆上风电灌浆材料 grouting material for land wind power

适用于陆上风电基础使用的风电灌浆材料。

3  基本规定
3.0.1 风电灌浆材料应根据使用场景、灌浆工艺、技术要求和环境条件等因素进行选择。

3.0.2 施工时，风电灌浆材料必须按照生产企业要求的配比和用水量进行搅拌，严禁通过增加用水量提高浆体流动性。
3.0.3 风电灌浆材料应满足使用环境条件下的功能性、安全性和耐久性要求。
3.0.4 风电灌浆材料的配合比应通过试配确定，其性能应由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验证。
3.0.5 风电灌浆材料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论证施工方案的可行性。
3.0.6 风电灌浆材料作业人员应经过安全和专业技术培训。

3.0.7 风电灌浆材料应用过程中不应对人体、生物与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并应满足国家对安全和环保的要求。

4  材  料
4.1 原 材 料
4.1.1 水泥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42.5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有关规定。采用其他水泥时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的规定。
4.1.2 矿物掺合料宜采用粉煤灰、矿渣粉、硅灰或复合掺合料，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有关规定，矿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的有关规定，硅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的有关规定，复合掺合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的有关规定。
4.1.3 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的有关规定。
4.1.4 膨胀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膨胀剂》GB/T 23439的有关规定。

4.1.5 细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的有关规定。
4.1.6 钢纤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钢纤维》GB/T 39147的有关规定。
4.1.7 拌合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的有关规定。

4.1.8 其他原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 风电灌浆材料

4.2.1 风电灌浆材料应为均匀、无结块的粉体。

4.2.2 风电灌浆材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4.2.1和表4.2.2的要求。
表4.2.1 风电灌浆材料的抗压强度指标（MPa）
	强度等级
	A80
	A100
	A120
	A140

	抗压强度
	1d
	≥30
	≥35
	≥40
	≥45

	
	3d
	≥50
	≥60
	≥70
	≥80

	
	28d
	≥80
	≥100
	≥120
	≥140


表4.2.2 风电灌浆材料其他性能指标

	序号
	检 测 项 目
	性能指标

	
	
	海上风电灌浆材料
	陆上风电灌浆材料

	1
	最大粒径（mm）
	≤4.75

	2
	氯离子含量（%）
	≤0.06

	3
	泌水率
	0

	4
	流动度（mm）
	初始
	≥290

	
	
	30min
	≥260

	5
	竖向膨胀率（%）
	3h
	≥0.02

	
	
	24h与3h差值
	≥0.02

	6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GPa）
	≥45

	7
	抗冻等级
	≥F300

	8
	氯离子扩散系数/（10-12m2/s）
	≤1.0
	—

	9
	水陆强度比（%）
	1d
	≥80
	—

	
	
	3d
	≥90
	—

	
	
	28d
	≥90
	—


4.2.3 风电灌浆材料应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性能，经过200万次抗压疲劳变形试验后，试件外观应无裂纹、破碎等现象，试件变形值不应超过设计值。每四年需检测一次。
4.3 试验方法
4.3.1 实验室温度、湿度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验室温度应为20℃±5℃，相对湿度应不低于50%；

   2 试验前，所有材料均应在实验室环境中放置不少于24h。
4.3.2 浆体搅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强制式搅拌机进行搅拌，按照产品说明书推荐的配比进行计量，搅拌时长不宜少于240s；

   2 试样制备、成型过程中不应振动、插捣，成型22h~24h拆模，放置于标准养护环境中养护至规定龄期；

   3 生产厂家对搅拌工艺有特殊规定时，应按其规定进行。

4.3.3 抗压强度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的有关规定。
4.3.4 最大粒径、流动度和竖向膨胀率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JC/T 986的有关规定，流动度应采用截锥流动度测试方法。
4.3.5 氯离子含量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的有关规定，氯离子含量以风电灌浆材料总量为基准，不包含钢纤维。
4.3.6 泌水率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的有关规定。
4.3.7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的有关规定。
4.3.10 抗冻等级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中抗冻试验（快冻法）的有关规定。
4.3.11 氯离子扩散系数试验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中抗氯离子渗透试验（RCM法）的有关规定，试块制作时使用不含钢纤维的风电灌浆材料成型。
4.3.12 水陆强度比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下不分散混凝土絮凝剂技术要求》GB/T 37990的有关规定。
4.3.13 抗疲劳性能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的有关规定。
4.4 进场检验
4.4.1 风电灌浆材料进场时应复验，合格后方可施工。
4.4.2 复验项目应包括1d抗压强度、最大粒径、流动度、竖向膨胀率、氯离子含量、泌水率、1d水陆强度比。
4.4.3 进场的风电灌浆材料应查验和收存型式检验报告、使用说明书、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4.4.4 出厂检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与型号、检验依据、生产日期、用水量、最大粒径、泌水率、流动度、竖向膨胀率、1d抗压强度、1d水陆强度比、检验部门盖章、检验人员签字。当用户需要时，生产厂家应在风电灌浆材料发出之日起5d内补发3d抗压强度和3d水陆强度比检验报告，32d内补发28d抗压强度和28d水陆强度比检验报告。

4.4.5 提供有效期内抗疲劳性能的检测报告。
4.5 检验批与取样
4.5.1 风电灌浆材料同类产品每200t应为一个检验批，不足200t的应按一个检验批计。
4.5.2 取样应有代表性，应随机从不少于10个不同部位样品，每一批风电灌浆材料取样总量不少于试验需要最小量的2倍。
4.5.3 取得的样品应混合均匀，分为两等份，其中一份应按本规程第4.2节的规定进行检验，另一份应密封保存6个月，以备仲裁检验。

4.5.4 获得产品认证的风电灌浆材料，检验批容量可扩大1倍。在同一工程中、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风电灌浆材料连续3次进场检验均一次性合格时，其后的检验批容量也可扩大1倍。
5  施  工
5.1 施工准备
5.1.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应有质量管理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制度。风电灌浆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技术方案，施工技术方案应经监理或建设单位审核后实施，并应向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5.1.2 风电灌浆施工技术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灌浆施工总体方案及施工总平面图。
2 施工机械或设备，包括搅拌设备、灌浆设备等。
3 施工工艺及措施，包括灌浆管路、灌浆工艺流程、灌浆过程监测和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措施。
4 施工作业计划和劳动力组织计划。
5 机械设备、备件、工具、材料供应计划。
6 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保证措施。

5.1.3 风电灌浆施工应配置适宜的吊车、计量装置、搅拌设备、灌浆设备、发电机、灌浆船以及相关的工器具等。

5.1.4 单个灌浆部位灌浆量大于2m3时，灌浆系统的实际配置生产能力不宜低于4m3/h。搅拌机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机应配置备用设备。搅拌设备和灌浆设备应放置稳固，必要的情况下应采取加固措施，防止倾覆。
5.1.5 风电灌浆施工前，应对采用的风电灌浆材料进行试配。试配时，风电灌浆材料、水和钢纤维等各种材料的称量误差均不应超过材料质量的±1%，加水量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试配的浆体性能应满足本规程第4.2节的规定后方可使用。
5.1.6 海上风电灌浆材料应通过原型试验验证材料的工程适用性。
5.2 灌浆施工
5.2.1 灌浆施工时段气温宜为5℃~35℃。
5.2.2 浆体灌入前应先开启灌浆泵，排除少量浆体。当排出的浆体流动度和搅拌机中的流动度一致且无气泡时，方可灌浆施工。基础结构具备灌浆施工条件后应尽快施灌。基础结构灌浆应从灌浆空间底部自下而上注入，每个灌浆空间的灌浆施工应一次完成。基础结构灌浆施工全过程及灌浆施工完成后的48h内应避免撞击。
5.2.3 灌浆材料用量大于理论材料用量，且观测到灌浆空间顶部有溢浆发生时， 应停止灌浆施工，转入静置。 静置期间应维持灌浆压力稳定。 

5.2.4 灌浆保压完成后应立即检查灌浆的饱满情况。如不饱满，应及时补浆。 

5.2.5 灌浆施工后，上部设备或构件安装时，灌浆料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的70%以上。

5.2.6 风电灌浆材料施工过程应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灌浆施工信息记录，包括风电灌浆材料的搅拌、灌浆管路情况、灌浆时间、环境温湿度、灌浆料用量、灌浆压力等。
2 风电灌浆材料信息记录，包括材料外观状况、材料温度、流动度、泌水情况等。
3 施工质量信息记录，包括养护、留样试块制作等。
5.3 冬期及高温施工
5.3.1 当环境温度低于5℃时，灌浆施工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浆前采取措施预热构件表面，温度应达到10℃以上，并应清除积水；

2 采用不超过65℃的温水拌合灌浆材料，浆体的入模温度应达到10℃以上。
5.3.2 当环境温度高于35℃时，灌浆宜在低温时段进行。

6  质量检验

6.1  一般规定
6.1.1 风电灌浆工程的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有关规定。

6.1.2 风电灌浆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验。

6.1.3 风电灌浆工程应检查下列资料：

1 设计与施工执行的标准、文件；

2 风电灌浆材料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及进场复验报告；

3 施工技术方案和技术交底文件；

4 施工工艺与质量检查记录；

5 其他应提供的资料。
6.1.4 相同风电灌浆材料、相同施工工艺和灌浆设备的一个工作班的灌浆工程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6.1.5 检验批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

2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应有不少于90%的检查点合格；

3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验收记录。

6.2  主控项目
6.2.1 风电灌浆完成后，灌浆部位的浆体应饱满、密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灌浆记录。
6.2.2 浆体性能应符合本规程第4.2节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相同风电灌浆材料检查1次。

检验方法：检查浆体性能试验报告。
6.2.3 现场留置的风电灌浆材料试件的1d、3d、28d抗压强度应符合本规程第4.2节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留置3组试件。

检验方法：检查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6.3  一般项目
6.3.1 风电灌浆混凝土外观应平整，不开裂，且应与灌浆接触的结构混凝土粘结牢固、无离缝、无明显错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灌浆记录。
6.4  饱满性检测
6.4.1 当风电灌浆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风电灌浆饱满性进行无损检测：

1 灌浆过程中灌浆机出现故障或灌浆材料发生初凝；

2 灌浆过程中发生堵塞；

3 其他认为有必要检测的情况。

6.4.2 每个检验批抽检比例不应少于灌浆总数的3%。

6.4.3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进行检测。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规程；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建设用砂》GB/T 14684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混凝土膨胀剂》GB/T 23439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水下不分散混凝土絮凝剂技术要求》GB/T 37990

《混凝土用钢纤维》GB/T 39147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水泥基灌浆材料》JC/T 986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

《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JG/T 486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程
T/CECS ×××- 20××

条文说明
 制 定 说 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水泥基风电灌浆材料在风电设施基础中应用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确定了关键性能指标和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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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主要用于风机基础与基础的灌浆连接，一方面减少焊接带来的应力集中和疲劳，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调平的作用，采用灌浆连接最早用于连接石油平台导管架基础与桩基，该工艺已有超过40年的使用历史，灌浆料连接应用于风电起源于欧洲。除了单桩基础、导管架基础，还有多装基础以及重力基础等，连接方式均需采用灌浆连接，灌浆连接段是传递风机荷载至地基基础承上启下的关键部位。本规程是在总结风电灌浆材料在国内外工程中应用经验的基础上，由相关研究、生产、设计、施工和检测单位共同制定，目的是指导和规范风电灌浆材料的应用，保障工程质量。
1.0.2  本规程适用于风电基础用水泥基灌浆材料在风电设施基础中的应用，包括陆上风电基础灌浆和海上风电基础灌浆。
1.0.3  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的应用，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水泥基灌浆材料》JC/T 986、《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TCECS 10379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是一种专用的基础灌浆材料，在施工现场与水搅拌均匀后使用。
2.0.2  海上风电灌浆材料是专门供海上风电项目的基础灌浆使用的、可进行水下灌浆施工的一种灌浆料。
2.0.3  陆上风电灌浆材料专门供陆上风电项目的基础灌浆使用的一种灌浆材料。

3  基本规定
3.0.1 风电灌浆材料的选择需根据使用场景、灌浆工艺、技术要求和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使用场景包括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灌浆工艺包括非压力灌浆、压力灌浆等，不同的灌浆工艺对风电灌浆材料的性能有不同的要求。根据设计要求及所处的环境条件，可以选择具有早强或抗冻等功能的风电灌浆材料。
3.0.2 风电灌浆材料在使用时须按照生产企业的规定加水搅拌，并保证计量准确。用水量是风电灌浆材料性能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提高用水量虽然可以增加流动性，但对其他关键性能有严重危害，最终会影响结构性能。
3.0.3 风电灌浆材料除了满足性能指标要求外，还需要考虑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耐久性的要求。
3.0.4 风电灌浆材料的配合比决定了其性能，生产单位在确定配合比之后需由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验证，以保证风电灌浆材料的性能稳定性。
3.0.5 风电基础的灌浆工序是施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论证施工方案的可行性。
3.0.6 风电基础的灌浆是专业性强的施工工序，为了保证施工过程的安全和结构的性能，作业人员需经过安全和专业技术培训。

3.0.7 本条规定了施工工程中的安全和环保要求，灌浆施工现场需采取一定的安全防护、除尘等措施。

4  材  料
4.1 原 材 料
4.1.1 水泥是风电灌浆材料的主要原材料，其性能与风电灌浆材料的质量密切相关。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将硅酸盐水泥分为以下几类：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除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之外，其他种类硅酸盐水泥都有超过20%的混合材料，因此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拥有较好的物理性能，同时与混凝土外加剂有较好的相容性。因此，本条规定需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根据实际施工要求，风电灌浆材料会使用不同的水泥，如大体积灌浆时会使用低热水泥、中热水泥，低温环境下灌浆时会使用铝酸盐水泥等，因此，本条规定在采用其他水泥时需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的规定。
4.1.2 矿物掺合料是风电灌浆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明显改善产品的性能，配制风电灌浆材料时，可根据需要选择适宜的矿物掺合料。
4.1.3 外加剂是风电灌浆材料的主要原材料，其性能与风电灌浆材料的质量密切相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中包含13个类型的外加剂，可根据需要选择适宜的外加剂。
4.1.4 膨胀剂是保证风电灌浆材料膨胀性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膨胀补偿材料的部分收缩。

4.1.5 细骨料可根据需要选择天然砂、机制砂。
4.1.6 有增强、增韧效果的要求时，可根据需要选择适宜的钢纤维。
4.2 风电灌浆材料

4.2.1 风电灌浆材料为粉体材料，对储存条件要求较高。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的外观要求，可根据外观判断风电灌浆材料是否受潮。
4.2.2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的性能指标，参考了《水泥基灌浆材料》JC/T 986-2018、《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T/CECS 10379-2024中的有关规定，并以大量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确定。风电灌浆材料按照强度划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A80、A100、A120和A140，与《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T/CECS 10379-2024一致。按照使用场景分为海上风电灌浆材料和陆上风电灌浆材料，性能要求与《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T/CECS 10379-2024一致。
4.2.3 抗疲劳性能是风电灌浆材料区别于其他灌浆材料的显著特性。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的抗疲劳性能的要求和检测频率。
4.3 试验方法
4.3.1 温湿度会影响风电灌浆材料的性能，本条规定了测试时的环境条件，并要求所检风电灌浆材料在测试环境中进行状态调节，与《风电基础用灌浆材料》T/CECS 10379-2024一致。
4.3.2 风电灌浆材料的搅拌时间对其性能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条规定了搅拌时间。风电灌浆材料的流动性好，在试件制备过程中不需机械助力使其密实。对于有特殊规定的风电灌浆材料，搅拌工艺按其生产厂家的规定执行。

4.3.3 风电灌浆材料中的骨料为细骨料，本条规定抗压强度试验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的有关规定执行。
4.3.4 本规程中的风电灌浆材料为水泥基材料，骨料为细骨料。本条规定最大粒径、流动度和竖向膨胀率试验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JC/T 986的有关规定执行，流动度应采用截锥流动度测试方法执行。
4.3.5 氯离子是控制钢筋或钢质材料腐蚀的重要指标，本规程中规定了氯离子含量的限制。本条中规定了氯离子含量的测试方法，同时规定了氯离子含量为风电灌浆材料中的氯离子的质量与风电灌浆材料总量的比值（不包含钢纤维）。故在氯离子含量的测试过程中应剔除钢纤维。
4.3.6 泌水率是直观判断风电灌浆材料和易性的重要指标，本条规定的泌水率的测试方法。
4.3.7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是风电灌浆材料力学性能的重要指标，本条规定了静力受压弹性模量的测试方法。
4.3.10 对有抗冻要求的风电灌浆材料需要测试抗冻等级，本条规定了抗冻等级的测试方法。
4.3.11 钢纤维影响氯离子扩散系数试验中渗透深度的测量，本条规定了氯离子扩散系数的测试方法，要求试件制作时剔除钢纤维。
4.3.12 本条规定了水陆强度比的测试方法。
4.3.13 风电灌浆材料服役期间长期处于疲劳环境，本条规定了抗疲劳性能的测试方法。

4.4 进场检验
4.4.1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应经过复检合格后才能使用。
4.4.2 进场后需要抽取现场的材料按照生产厂家的配比进行各项性能的测试，各项性能符合规定后方可开始灌浆。本条规定了进场复验的项目。
4.4.3 本条规定了进场的风电灌浆材料应查验和收存的质量证明文件。
4.4.4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出厂检验报告的内容。

4.4.5 风电灌浆材料进场时，需提供四年有效期内的抗疲劳性能的检测报告。
4.5 检验批与取样
4.5.1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的检验批。
4.5.2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的取样方法。
4.5.3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抽取样品后的处理。

4.5.4 经认证机构产品认证后符合要求的风电灌浆材料、连续3次进场检验均一次性合格时，证明产品的稳定性较好，可加大检验批容量。
5  施  工
5.1 施工准备
5.1.1 风电项目的基础灌浆属于施工中的重要工序，为保证工程质量，在施工前需编制专门的技术方案，交底后由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5.1.2 本条规定了风电基础灌浆施工技术方案的内容。
5.1.3 采用性能良好的设备是保证灌浆质量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因此在实际施工时要选择适宜的设备、工器具。

5.1.4 为保证灌浆过程连续不断，需要配备满足要求的灌浆系统。
5.1.5 风电灌浆材料的配比、试配时各种材料的称量精度对试配的结果均有较大影响。本条规定了各种材料的称量误差。
5.1.6 海上风电基础灌浆的技术难度较大，为保证海上风电基础灌浆的质量，风电灌浆材料需通过原型试验验证材料的工程适用性。
5.2 灌浆施工
5.2.1 风电基础灌浆材料的性能受温度影响较大，风电基础灌浆大都在空旷的野外进行，环境温度为自然环境。本条规定了灌浆施工时段的温度。
5.2.2 灌浆顺序的安排需避免相互串孔冒浆现象，本条规定了下进上出的原则。浆体灌入前，为了清除灌浆管路中的空气、水和余浆，需先开启灌浆泵，排出少量浆体。浆体灌入前应先开启灌浆泵，排除少量浆体。
5.2.3 风电基础灌浆的原则是保证灌浆饱满。本条规定了灌浆饱满的保证措施。 

5.2.4 风电基础灌浆需及时确认是否饱满，当发现不饱满时需及时补灌。 

5.2.5 风电基础灌浆后，需灌浆材料强度达到一定强度后方可进行上部设备或构件安装。

5.2.6 风电基础灌浆的质量至关重要，灌浆之后的质量检测较为困难，因此在灌浆过程中需要详细填写有关灌浆记录，有利于灌浆质量的把握和检查。
5.3 冬期及高温施工
5.3.1 室外最低温度低于5℃时，基础灌浆需采取抗冻保温措施，防止灌浆材料冻胀或胶凝材料不水化。
5.3.2 温度过高时，浆体的流动性损失较快，难以保证灌浆的工程质量，因此规定在温度低于35℃的时段进行灌浆作业。

6  质量检验

6.1  一般规定
6.1.1 风电灌浆工程的验收需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中有关建设工程和结构工程的规定。

6.1.2 为保证工程质量，风电基础灌浆需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验。

6.1.3 为满足验收的要求，风电基础灌浆工程需检查对应的技术文件和质量文件。
6.1.4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在使用过程中的检验批。

6.1.5 本条规定了检验批的验收。

6.2  主控项目
6.2.1 风电基础灌浆是风电工程中的重要工序，要求灌浆的浆体饱满、密实，且与各接触面粘接牢靠。灌浆质量的检验要着重现场观察检查，必要时也可凿孔或采用无损检测。
6.2.2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的主控项目、检查数量和检验方法。
6.2.3 风电灌浆材料的抗压强度是重要且直接反映材料性能的指标，需在基础灌浆的现场留置7d、28d抗压强度试件。
6.3  一般项目
6.3.1 本条规定了风电灌浆材料的外观及与结构混凝土的粘接。
6.4  饱满性检测
6.4.1 风电基础灌浆的饱满性至关重要，在灌注过程中不应出现漏灌、少灌、不灌的现象。本条规定了需要进行风电基础灌浆饱满性无损检测的条件。

6.4.2 本条规定了灌浆饱满性抽检的比例。

6.4.3 饱满性检测的方法有很多种，目前大多数的无损检测方法仅可定性或部分定量检测，难以给出明确的饱满性比例。因此本规程以饱满性作为无损检测的参数，需要进行无损检测时，根据现场条件和检测目的选择适宜的无损检测方法。

